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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都，历史悠久。建县于西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，以北有

雩山命名“雩都”，1957年6月改为今名。建县初，县域范围包括今于

都i宁都、石城、瑞金、会昌、寻乌等县(市)，故有“六县之母"之

称。它扼江西南北交通之咽喉，为闽、粤之通道，素有“三省往来之

冲"、“东南之一要区"之说。县治贡江镇，古人赞誉其为“虎战龙争"

的宝地，战略地位颇重要，三国至南北朝时期，曾是庐陵南部都尉、

南康郡治所在地。苏区时期，于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全红县，

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陈毅、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

这块熠熠生辉的红色故土上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；这里又是举世闻名

的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。现在全县80万勤劳勇敢的人

民，正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，为实现

跨世纪宏伟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努力奋斗o

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，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，巩固人民政

权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合法权益的神圣使命。在建国初期建立人民新政

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，县人民法院履行审判职能，依法惩治反

革命和刑事罪犯，保证了新政权的建立、巩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

进行。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，县人民法院的

审判职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：‘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统揽各项审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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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强化审判机关的打击、保护和调节职能作用，有力地保障了本

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o

盛世昌明，修志乃兴o“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

成部分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，是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、

服务当代、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"(摘自江泽民同志讲话)o县人民法

院在盛世修志持续发展的形势下，抓住机遇，由前任院长钟言树任主

编，组织力量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实事

求是地对建院近半个世纪审判工作曲折发展的历史与现状、成绩与失

误、经验与教训，进行系统总结，编纂出了于都建县两千多年来的第

一部审判专业志——<于都县人民法院志>o这是县法院党组以开拓精

神培育出的精神文明的硕果，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

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可庆可贺!

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”o修志，“非示观美，将

求其实用也"o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，必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

文明建设服务。<于都县人民法院志>出版发行后，殷切期望：充分发

挥其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的功能，继续发扬成绩，吸取有益经验，

狠抓队伍建设，提高司法水平，坚持严肃执法，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，

为于都的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，

作出新的更大贡献，谱写出更加绚丽的历史篇章。

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

注：温声高为现任中共于都县委书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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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<于都县人民法院志>(以下简称本志)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

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针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

本路线，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实事求是地记

述本县审判工作发展的历史与现状，力求思想性、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

一0 ’

二、本志记事时间，正文上限至1949年8月，下限至1996年底(大

事记、涉及干部职务调整、“两庭”建设及极个别典型案例等，延至出版

前)；概述、附录上限时间不拘。

三、本志由概述、大事记、专业志、图、表、录诸体组成。概述，有

叙有议；大事记，以编年体为主，辅以记事本末体；专业志，以章、节、

目、子目四个层次编排，横分门类，纵述史实，设机构设置、队伍建设、

刑事审判、民事审判、经济审判、行政审判、告诉申诉审判、执行工作、

审判程序、人民调解、党群组织、行政法医工作等12章63节；在审判

工作各章中，选用140个较为典型的案例，以衬托审判工作的重要和各个

时期审理各类案件的经验教训；照片置于志首；各种表格插于有关章节之

中；附录，载县法院的部分重要决定和规章制度、司法文书、本县清朝时

期、民国时期审判资料汇辑和苏区时期审判工作纪略。

四、本志对先进、模范人物和审判人员，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相关

章节记述。对各个历史时期较著名法官的传略、苏区时期牺牲的裁判工作

人员英名录、建国以来在全国各地任副县职以上的县籍法官简介，在附录

中记述。

五、本志纪年，清朝和中华民国以前，以当时朝代号纪年，每一节开

令，l



头夹注公元纪年；苏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均用公元纪年o

“建国前’’和“建国后"，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

后；基层建置的名称，除审判人员的住址统写现在的名称(乡、镇、村)

外，审判案例和有关文字叙述中当事人的住址按当时的名称记述。

六、本志为节省文字，凡引建国后颁布的法律，法律前面的“中华人

民共和国”7个字均略去，如<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>、<中华人民共和国

婚姻法>，筒书<宪法>、<婚姻法>；“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"、“赣州地区

中级人民法院”、“于都县人民法院"，简书“省高院”、“地区中院”、“县

法院"；“××审判庭”、“××人民法庭”，简书“××庭”、“××法庭”；

外省、外地区的县、市名前冠以省名，如南昌市书为“江西省南昌市”，

而本地区的，则不冠省名，直书“××县”或“××市"o

七、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和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的简化汉字记述，

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记数字o

．八、本志资料主要出自县法院文书档案、<于都县志>、<于都县组织

史资料>等文献，也采用了一些经过考证的报刊、口碑资料；统计数据选

自历年司法统计台帐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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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都县，自西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建置，至民国中期，一直未设专门的

审判机构，司法行政合一，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。民国后期，于1936年8月26

日和1938年6月10日分别设司法处和军法处，由县长兼任军法官。在这漫长的岁月

里，司法审判的锋芒始终是对准侵犯剥削阶级利益，触犯统治秩序的反抗行为。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于都是中央苏区的一个全红县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下，根据<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>的规定，于都县、区

两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裁判部，充分发挥工农兵民主专政的职能作用，审判了大量

的刑、民事案件，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o 1949年8

月13日。于都重新获得解放。在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，于都县人民法院诞生。县

法院建立以来，在中共于都县委的领导下，积极开展各项审判活动，为保卫人民政

权，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、法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，

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

1949年8月．1956年，是县法院成立和审判事业初步发展阶段。根据<中国人

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>和<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>，1949年8月13日，中国人

民解放军第144师432团解放于都，同日，于都县人民政府成立，派员接管了国民党

县司法处和军法处。1950年3月3日，成立了于都县临时人民法庭。5月1日，成立

于都县人民法院，属县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，并受其领导和监督，在审判业务上受

上级法院的领导和监督。11月，先后成立了于都县人民法庭和区分庭，属县人民法

院的组成部分。

县法院自成立始，配合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、“三反”．(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

官僚主义)、“五反”(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窃国家财产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

国家经济情报)等社会改革运动，运用人民法庭的形式积极开展刑事审判工作，依

法惩办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。至1953年，县法院和县人民法庭共审结反革命

案件585件，普通刑事案件743件，镇压了禾丰区的华品懋、罗江区的陈耀堂、陈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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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、梓山区的何国柱、水头区的谢鹤年等一大批血债累累、罪大恶极的政治土匪、

特务和恶霸。接着，于1955年又投入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，共审结反革命案件

27件。严厉打击了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反革命罪

犯及其他刑事罪犯，有力地支持了群众的正义斗争，保障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顺

利进行。其间，县法院贯彻“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立功受奖”、“抗拒从严，坦白

从宽”和“可杀可不杀的不杀”等政策，促进了敌人的分化瓦解。1956年下半年开

始，县法院根据中央关于“有反必肃，有错必纠”的方针，对1955年第二次镇反工

作进行全面检查，纠正漏判和错判案件，巩固了镇反成果。

期间，县法院以宣传贯彻1950年5月1日实施的<婚姻法>，审理婚姻纠纷案件

为重点，派出巡回法庭，积极开展民事审判工作。195l一1956年，审理离婚案件

2422件，占同期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75．26％，对于废除旧的婚姻家庭制度，建立新

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关系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与此同时，在“普选”建政期间，县法院在各区成立了“普选”人民法庭，及

时地处理了大批破坏选举的案件和有关选民资格的申诉案件，运用审判职能保卫

“普选”的顺利进行。

1957—1966年是县法院和审判事业曲折前进的阶段o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

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，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，敌我矛盾问题有所减少，

人民内部纠纷增加，县法院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开展审判工作。在刑事审判方面，

贯彻中共中央1958年12月提出的“捕人杀人要少，管制也要比过去少”的政策，对

历史犯从宽，对现行犯从严；对一般的犯罪分子从宽，对严重的犯罪分子从严；对

初犯、偶犯从宽，对再犯、惯犯从严；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办案质量有所提高。

在民事审判方面，本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，着重说服、调解解决，依照

政策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。这个时期共审结民事纠纷案件2779件，其中调解

结案579件，占20．83％，增强了团结，促进了生产。但是，由于受“左”的思想影

响，使县法院1957—1960年的工作发生了偏差。一是反“右”扩大化，许多正确的

东西被说成是“右倾”而遭批判，搞乱了法院干部的思想，县法院还有1人被划为

“右倾”调离法院。二是搞司法工作“大跃进”，提出苦战一年到三年，实现“无反

革命、无盗窃、无抢劫、无强奸⋯⋯”，甚至“无民事纠纷”等不切实际的“左”倾

空想口号。在办案数量上提出高指标；在措施上以，“一长代三长”、“一员顶三员”，

县法院一度与县公安局、检察院合并，正在建立健全的程序制度被抛弃，造成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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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冤案。1960年10月，中共中央发出肃清五风(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强迫命令风、生

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)的指示，县法院恢复了原已建立了的审判程序和制度。

并复查和纠正了“太跃进”以来处理的部分冤假错案。
、

(三) ，．

1966年5月一1976年，是县法院和审判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的阶段o 1966年开始

：‘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县法院于次年被群众组织夺了权；领导干部靠边站，法院工作处

于瘫痪状态o“三查”期间，院长谢芳艾被诬陷为有叛徒行为和包庇坏人而遭揪斗，

除遭严酷的体罚外，还与看守所犯人一起关押、劳动，在不堪法西斯式的刑讯逼供

和污辱下，于1968年8月21日自缢身亡。年底，县法院机构被撤销，干警被调出或

下放劳动，办公用房被别的单位占用，审判工作由军管小组接管。1968—1971年，

刑事审判以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<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

作若干规定>(简称<公安六条>)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，不讲犯罪构成，不区分两

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任意上纲上线，动辄以反革命罪而判刑，而且大搞“群众专

政”，由群众组织批判斗争，不调查研究，轻信口供，不重证据，采取逼供诱供，指

名问供，甚至刑讯逼供，不许被告人申辩，抛弃法定的审判程序制度，结果铸成大

批冤假错案。这期间，民事审判基本上处于被取消的状态，1968—1972年只审理民

事案件56件，其中婚姻案件46件，占82．1％。1972年11月，恢复了县法院，在县

政府院内办公。1973年始在贡江镇吊马岭建办公、住宿用房。从此，国家法律规定

的审判程序和制度逐步恢复，并较及时地审理了一批破坏军婚、奸淫妇女、投毒、

盗窃国家财产和严重破坏集体生产等刑事犯罪案件o 1973．1976年，审结刑事案件

214件，其中破坏军婚案58件，占27．t％，居首位。同时，复查了1968年以来审判

的个别刑事案件o

(四)

1976年10月以后，是县法院和审判事业走上蓬勃发展的新阶段o 1976年10月粉

碎“四人帮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，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从根

本上冲破了长期的“左”倾错误的严重束缚，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，重新确定了实

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，并强调要发

展社会主义民主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。之后，国家相继颁布了新<宪法>、<刑法>、

<开J事诉讼法>、<民法通则>、<民事诉讼法>、<经济合同法>、<行政诉讼法>等一大

批法律法规，使审判工作有法可依。县法院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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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，全面开展各项审判工作，开创了法院建设新局面。

1、审判机构不断健全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，诉来法院

的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。县法院适应新形势，先后增设了经济审判庭、行政审判庭、

告诉申诉审判庭、执行庭、禾丰法庭，并恢复了盘古山法庭，审判机构日臻完善。

2、审判队伍不断壮大。一是先后7次增编，1996年已增至86人，是1976年的

4．7倍。二是通过“业大”教育等方式，认真抓了干部的业务培训，队伍素质逐年提

高，1996年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40人，占在编人数的47％，比1976年提高30个百

分点。经过长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，绝大多数审判人员忠于职守，廉洁奉

公，涌现了许多先进人物。三是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发(85)47号文件，落实

了法官职级待遇，1996年配副科级以上法官39名，占在编人数的45．9％。

3、办案条件不断改善。一是实现了最高法院关于审判区、办公区、宿舍区相分

离的要求，在1983年兴建三层办公房后，1995年7月起又另辟新址兴建了面积为

3343平方米的九层审判大楼，更新了办公用具。二是兴建或购置了4个法庭的办公、

住宿用房，改变了法庭住无窝、吃无锅、办公元桌的状况。三是配备了业务用车、

电脑打字机、复印机等，办案靠步行、打字靠手工已成为历史。

4、审判工作全面展开。从1980年起，县法院突破了建院30年来一直是只审理

刑事、民事案件的格局，先后又开展了经济审判、行政审判和告诉申诉审判，并取

得了很大成绩。

刑事审判工作o 1978．1980年，县法院在做好正常审判工作的同时，组织力量，

有领导有计划地复查纠正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造成的冤、假、错案106件113人，

其中宣告无罪的80件87人。对改判无罪者的住房、生活等问题，作了妥善处理。

1980年1月1 El开始实施<刑法>、<刑事诉讼法>后，刑事审判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

化轨道。1983年8月一1987年2月，根据全国人大<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

犯罪分子的决定>，县法院与公安、检察机关密切配合，深入开展了“严打”斗争。

3年多时间，共审结严重刑事犯罪案件110件199人，其中判处死刑和元期徒刑的16

人。1994—1995年，与检察机关协同作战，开展了以查处发生在党政机关、政法部

门、经济管理监督部门的贪污、贿赂、挪用公款案件为重点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

斗争，审结经济犯罪案件13件。1996年7一lO月，积极参与了打击车匪路霸的专项

斗争，从重从快审结此类案件5件8人，其中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5人。1977—

1996年，共审结刑事一审案件1821件2353人，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20人。

民事审判工作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发展，产生民事法

律关系的基础增大，起诉到县法院的民事案件明显增加，1977—1996年审结民事纠

纷案件9455件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前26年的1．45倍。其中1994年审结10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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